
宝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8 年度预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1、编制、执行住房公积金的归集、使用计划；

2、负责记载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使用等情况；

3、负责住房公积金的核算；

4、审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使用；

5、负责住房公积金的保值和归还；

6、编制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7、承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二、2018 年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一是广泛宣传公积金制度优越性，提高政策知晓度，做到“总量

数量并重”，全年归集住房公积金 23亿元；

二是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简化信贷流程，拓展自助贷款发放模

式和覆盖人群，全年发放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 15.4 亿元；

三是严格财经纪律，规范记载市本级 26.5 万职工住房公积金个人

明细账，缴存、提取、使用、结息信息实现零差错；

四是优化存贷资金结构，规范合理调节资金，降低资金运作成本，

强化银行账户管理，减少沉淀，全年实现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 1.1 亿

元，上缴财政资金达到 6000 万元；

五是严把审批关口，规范执行公积金提取、贷款发放审批，防止

骗提骗贷发生，全年住房公积金提取控制在 14.4 亿元以内；



六是稳妥推进公积金行政执法，倡导诚实守信，加强住房公积金

失信行为管理，加大清拖清欠力度，提高非公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建

制扩面工作力度；

七是以“定钉子”精神开展脱贫攻坚，确保脱贫群众不返贫，筑

牢脱贫基础；

八是积极开展从业人员及专管员业务培训，提高服务技能，强化

会计基础，提高行业管理及服务水平；

九是加强党风廉政教育，夯实“两个责任”，扎实开展全面从严

治党；

十是加快实现“互联网+公积金”综合服务系统，推进归集、提取、

信贷等业务离柜办理，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宝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隶属于政府直属参公事业单位，内设

三个科室、一个直属管理部及十三个县区管理部，无下属基层预算单

位，经费收入为财政公共预算拨款，采取国库集中支付方式进行。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中心全系统现有编制 83人，实有在编人员 82名，其中：行政编

制人员 48人；事业编制人员 34人。退休人员 29名，聘用人员 39名。



五、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0 日，本部门所属各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1 辆，

单台价值 20万元以上的设备 1 台。

2018 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

六、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2018 年本部门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

年拨款 2032.59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 0 万元。

七、2018 年部门收支预算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 2018 年的工作任务及目标，我中心坚持“量入为出、保障重

点、兼顾一般、厉行节约”的原则，严控一般性支出，保证重点支出。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 2032.59 万元，支出预算 2032.59 万元。

较上年减少 329.45 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压缩专项支出。



（二）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

1、支出按经济分类的明细情况

基本支出 1071.59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997.33 万元，商品和

服务支出 74.26 万元（其中：专项业务经费 16.2 万元）。

项目支出 961 万元，其中商品服务支出 490 万元，其他资本性支

出 471 万元。

2、支出按功能分类的明细情况

行政运行（2120101 ）1540.9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523.64 万

元，较上年增加 11.61 万元，增长原因是正常调资晋档及公用支出定

额提高；公用经费支出 56.26 万元，较上年增加 11.36 万元，主要是

开支人员较上年增加；项目支出 961 万元，较上年减少 809 万元，主

要用于县区机构上划后购置业务技术用房费用。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35.11 万元，与

上年基本持平。

财政对工伤保险基金的补助（2082702） 0.35 万元，较上年增长

20%，主要原因是正常调资晋档提高。

财政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2101201 ）14.82 万

元，较上年增长 23.2%，主要原因是正常调资晋档提高。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2120199）280.09 万元，较上年增

加 13.47 万元，主要用于县区机构上划移交人员工资变动调整支出。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301——工资福利支出 997.33 万元，全部为人员经费支出，

较上年增加 450.09 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县区上划人员工资、工

资升薪及岗责奖列入年初预算 。

（2）302——商品和服务支出 564.26 万元，其中，公用经费支出

74.26 万元，较上年增加 18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县区划转人员

增加公用经费，项目支出 490 万元，



较上年增加 52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增加档案室改造项目。

（3）303——资本性支出 471 万元，较上年减少 452 万元，减少

的主要原因是压缩项目支出。

（三）政府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18 年本部门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

（五）部门“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

按照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的预算管理要求，结合 2018 年宝鸡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开展的各项工作，做到只减不增， 2018 年公务

接待费预算 0.2 万元，车辆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1.8 万元。

（六）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8 年本部门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56.26 万元,比上年

预算增加 11.36 万元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县区机构人员上划，增加运

行经费。

（七）政府采购情况

2018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共 471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工程类预

算 471 万元。

八、项目支出明细及情况说明

2018 年度项目预算支出共计 961 万元。

（1）住房公积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270 万元。依据住建部《关

于加快建设住房公积金综合服务平台的通知》（建金[2016]14 号）



文件和住建部《住房公积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导则》规定，计划 2018

年落实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平台建设包括综合管理系统、对外信

息共享接口、服务渠道等模块，其中服务渠道包括手机 app、微信、

微博、自助终端、12329 服务热线共 5种,250 万；市中心及 13个管

理部日常网络维护费用 20万，总计 270 万。

（2）专业档案室装修改造 50万元。根据陕建发[2011]45 号文件

精神，按照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服务设施和服务环境的总要求以

及创建省级 AAA 级档案室要求，拟对中心档案室用房重新装修，办公

面积 350 平方米，预算 50万元。具体装修明细：1、房屋吊顶，墙体、

地面、地暖、水电改造、中央空调系统等基础装修费用 30万元。2、

配套电子监控系统 10万元。3、配套设备及办公家具 10万元。

（3）业务委托项目 50万元。根据住房建设部、省住房公积金监

管处的工作部署，中心逐步完善信贷结构，开展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

二手房贷款，住房公积金商转公贷款，商业和公积金组合贷款，确保

我市住房公积金信贷业务规范、全面、合理，进一步为广大缴存人服

务。其中印刷贷款资料 5万元，付委托业务办理费 40万元，其他性

支出 5 万元。

（4）物业费项目 30万元。中心办公面积 2000 平方米，物业费共

15万元，水、点、暖气费用 15万元。

（5）精细化管理项目。根据《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行动实施

方案》宝政办发{2017}64 号按照服务窗口单位标准化建设要求结合

创建省级文明单位，拟为 13个管理部增加无障碍设施，物防、技防、



人防、消防设施、志愿政服务站点建设，90万。具体如下：1、制作

统一标志服 75万；2、各管理部添加消防器材、急救应急设施等设施

25万。

（6）县区机构建设项目 471 万元。为加强县区住房公积金规范化

管理，按照住房公积金办公场所标准化建设要求。今年计划为金台等

5个管理部租用或购置办公场所一批，具体如下：金台管理部租用服

务大厅，面积 170 平方米，年租金 30万；千阳管理部购置办公用房

367.75 平方米，370 万，装修费 73.25 万。

九、专业名词解释

（一）“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

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

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

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

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

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

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

及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附件：2018 年部门预算公开报表














